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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2民初2805号
雷国阳、赵东亮：本院受理骆惠锋诉雷国阳、赵东亮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请求判令二被
告支付货款5859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5月20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至2021年2月2日
为6992元,暂合计为65590元)。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
定于2021年6月9日9:1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江东中路
371号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3780号

济南鑫胜隆服装有限公司、徐跃军：本院受理义乌
市绅鸿服饰有限公司诉湖南本尼狄克服装有限公司、
济南鑫胜隆服装有限公司、徐跃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1、判令第一、第二被告
共同支付原告货款483804.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判
令第三被告对第二被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方
湖南本尼狄克服装有限公司反诉诉请:一、判令被反诉
人承担质量问题导致服装返修损失200000元;二、判令
被反诉人承担服装售后的面料费用90000元;三、判令
被反诉人足额开具已支付款项的发票,以及税率问题产
生的差额;四、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第二次开庭时间定于2021年6
月8日9:0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义乌市江东中路371号)
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7064号

张伟健、蒋浩如：本院受理原告汪军林与被告张
伟健、蒋浩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7064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张伟健、蒋浩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汪军林货款40900元及利息损失(以尚
欠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13号

韦俊甲、兰贵：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韦俊甲、兰贵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
1、由被告韦俊甲、兰贵偿还原告支出的代偿款16000
元;赔偿原告代偿款的资金占用费(自2020年4月17日
起,按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暂计算至起诉

之日为1252.53元。二、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支出的
律师费3000元;以上暂合计为20252.52元。三、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开庭审理日
期为2021年6月16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
审判庭(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5182号

熊会权：本院受理原告岳海燃与被告熊会权、郭军
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变更)、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
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
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
鉴定费合计1001662.03元;2、判令由被告三在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上述费用;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
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6月28日14时10分,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23号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36号
王毓平:本院受理原告余英俊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103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退还美地亚美
发会所股金2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10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294号

周建国、谢锦球：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吴为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802民初129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们支付2018年7月1
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的物业费7726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243号

王刚：原告王振宇为与被告王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1004民初524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王振宇借款本

金人民币299999元，并赔偿自2020年11月9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诉讼保全
费20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470元，由你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597号

胡慧兴：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名奈鞋材有限公司
诉你与汪海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 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
上午八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3月22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慈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2208号，开
庭时间应为“2021年6月11日”。特此更正。

本报于2021年3月4日第11版刊登的郑进云与
董振海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其中文字部分所有
董振海应更正为董震海，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3月2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2民初1099号，开庭时间
应为“2021年6月9日上午9时00分”。特此更正。

黄谭祎：你诉杭州丹比食品有限公司清泰店劳
动争议一案，经本委审核，因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
的范围，本委决定不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浙杭上城劳人仲不（2021）6 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
书。限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不予受理案
件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于收到不予受理
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黄谭祎：你诉杭州市上城区飞威饮品店劳动争议一案，经本
委审核，因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的范围，本委决定不予受理。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不（2021）7号不予受理案件
通知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不予受理案件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于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24日

仲裁公告

因律师事务所发展需要，浙江八咏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31330000787749401 H）与浙江明其道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31330000568161034Q）双方决定：由浙江八咏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明其道律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将报浙
江省司法厅核准。吸收合并后的浙江八咏律师事务所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负责人不变。原浙江明其道律师事务所
的财产和债权债务、业务资质由浙江八咏律师事务所承接，原浙江明其道律师事务所依法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八咏律师事务所浙江明其道律师事务所
2021年3月24日

公 告

1、兹有台州海警局（原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
支队）于2018年05月29日22时45分在台州三门湾海域
（东经121度45分，北纬29度01分）查获名为“XIANG TA
YING”的轮货船，该船船籍为帕劳共和国，船上共船员13
名，装载集装箱若干，箱内货品分别为西班牙牛副、荷兰猪
肚等冻品、电子产品、生活用品、保健品等等。

2、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19年12月4日15时许，在台
州三门清士豆水域查获一艘无船名船号船，该船船舱内装
有散装冻品若干，船上有船员3名。

3、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19年10月30日13时许，在台
州三门五子岛附近海域对海鸿达29船进行检查，发现该
船船舱内存有冻品若干，船上船员3名。

4、兹有台州海警局于2019年7月9日在玉环市鹰公
岛附近海域查获鸿达2船，船上无船员，货舱内存有鸡爪、
猪肚等冻品若干。

因当前无法查清或联系以上四起案件的涉案船舶所
有权人，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
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12号台州海警局认领、主张权
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将上述船舶作无
主财物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83061/
88483069。

台州海警局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关于四起案件涉案船舶的无主财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温州领蜂后勤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
温州市鹿城区白鹿外国语学校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
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温州领蜂后勤管理有限公司，截
止处置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温州市鹿城区白鹿外国
语学校债权总额为3532.11万元。担保人：翁京华、温州市
鹿城区白鹿外国语学校。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
让给温州领蜂后勤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州领蜂后勤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
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领蜂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4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领蜂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70243-12号)，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11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396743670、0571-87836750 宁波慈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24日

序号

标的债权1

标的债权2

标的债权3

标的债权
4

标的债权5

标的债权
6

标的债权7

标的债权8

标的债权9

标的债权10

标的债权11

标的债权12

标的债权
13

标的债权14

标的债权15

标的债权16

标的债权
17

标的债权18

不良贷款客户全称

浙江邦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尚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

慈溪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凯鸿纺织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远大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宁波秉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凯利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兴弘五金有限公司

慈溪市掌起宏盛喷漆厂

宁波恒元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金帅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欧得利工艺品有限公
司

宁波杰泰家纺有限公司

宁波亚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澳普网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三祥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艾美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元）

100,469,556.74

76,365,857.62

67,616,321.95

70,554,
372.66

39,603,762.39

22,533,
957.50

47,240,905.72

27,628,819.06

23,338,089.08

20,645,650.98

14,500,000.00

19,768,786.62

13,810,
114.95

13,330,173.14

10,488,706.05

5,428,268.95

25,606,
216.27

4,748,138.00

截止基准日本金（元）

88,117,215.69

71,975,902.00

62,820,314.66

69,770,031.28

37,775,959.84

18,351,991.72

42,320,000.00

24,999,997.28

20,163,900.90

19,499,524.74

14,500,000.00

19,469,352.74

12,920,000.00

11,429,234.05

7,871,667.66

4,216,679.18

24,860,415.61

4,557,948.00

利息（元）

12,352,341.05（利息暂计至2017年10月20日）

4,389,955.62（利息暂计至2017年10月20日）

4,796,007.29（利息暂计至2017年10月20日）

784,341.38（利息暂计至2017年10月
20日）

1,827,802.55（利息暂计至2017年10月20日）

4,181,965.78（利息暂计至2017年10月
20日）

4,920,905.72（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2,628,821.78（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3,174,188.18（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1,146,126.24（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0（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299,433.88（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890,114.95（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
20日）

1,900,939.09（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2,617,038.39（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1,211,589.77（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745,800.66（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
20日）

190,190.00（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0日）

担保情况

保证担保：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宁波大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创兴针织有限公司、宁波格林纺织品有限公司、罗金达、金幼君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浙江小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慈溪市星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杭州湾纯净水容器有限公司、陈旭颖、黄连忠、陈盈颖、沈小苗、沈麒麟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成沅化纤有限公司、宁波杰泰家纺有限公司、岑建章、高孟儿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浙江梵石房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钱勇强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抵押担保：慈溪金轮梵石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其拥有的位于慈溪市宗汉街道漾山村（B10#双囍花园）26号楼1404室及2号地下车室<-1-305>、<-1-317>、<-1-318>及26号楼<-1-92>号储藏间；27号楼
1403室及2号地下车室<-1-372>、<-1-373>、<-1-374>及27号楼<-1-30>J储藏间；2号地下室120只储藏间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宁波恒诚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慈溪市隆程纺织品有限公司、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胡法年、阮益青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慈溪市永旭丰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德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泰鑫车业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抵押担保：慈溪
市健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慈溪市横河镇龙南村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0120㎡）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慈溪市多多纤维有限公司、慈溪市格格新材料有限公司、慈溪市凯杰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市三泰化纤实业有限公司、胡科杰、龚再凤、胡鹤鸣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慈溪市亚飞达塑料模具厂、王凯、罗琼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慈溪睿龙五金有限公司、慈溪市中创五金配件有限公司、虞开荣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宁波信生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宁波维克制衣有限公司、慈溪市中联毛绒有限公司、陆炎盛、陆爱萍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付炵、傅泱、胡云、胡亚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抵押担保：宁波铠伦玛利工贸有限公
司以其拥有的位于慈溪龙山镇慈东滨海区工业用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0000㎡，证载房产面积：5655.44㎡+5886.56㎡=11542㎡）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宁波先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徐雅芳、楼小波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慈溪市鑫峰车业有限公司、宁波晨悦蜂业有限公司、周尧达、岑颖娜、陈立峰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保证担保：宁波莱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抵押担保：宁波嘉幼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杭州湾新区机电路18号
工业用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6667㎡，证载房产面积25135.07㎡）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宁波莱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三元资产联系电话：1356699677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2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3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权人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三元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东翔磁材有限公司

浙江融侨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太平洋纺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一凡金属板材有限公司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

3178.330596

1026.926111

678.093963

0.00

4883.350670

欠息

132.275056

1810.687869

2069.437660

243.303057

4255.703642

基准日

2021年3月5日

2021年3月5日

2021年3月5日

2021年3月5日

担保人

东阳市天府名檀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东阳市一凡金属板材有限公司、东阳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志庆、杜兰珍、张志权、廖月红、张志洪、马美珍、张乐霞、廖雪红（保证）、张志权、廖月红（抵押）

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兰溪市永乐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毛来芝、张庆瑞、毛旭斌、童水英、朱秀娟（保证）、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抵押）

东阳市万马制衣有限公司、东阳市永达化纤有限公司、东阳市永丰纺织有限公司、张昌海、张扬、金海洋、张雪仙、金海军、周海芳（保证）

东阳市天府名檀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浙江磐安万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东阳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鸿鹄谷科技有限公司、东阳市东翔磁材有限公司、张乐霞、张志庆、杜兰珍、廖雪红、金少镔、张志权、廖月红、张志洪、马美珍（保证）


